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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99     股票简称：抚顺特钢   编号：临 2022-009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不影

响公司独立性，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1、董事会、监事会表决情况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

董事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议案尚须提交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方、子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允的市场价格与条件，

没有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该关联交易对交易双方是公平合理的，

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通过这些日常关联交易，能够保证

公司经营的正常进行，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

利益。该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原则，符合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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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预计金

额（万元） 
2021 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全资

和控股子公司 
30,000 6,995.08 

关联交易业务量

减少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

品，以及提供劳务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全资

和控股子公司 
60,000 41,736.48 

关联交易业务量

减少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全资

和控股子公司 
5,000 3,600.33 

关联交易业务量

减少 

委托关联人代理进出

口业务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全资

和控股子公司 
500 87.25 

关联交易业务量

减少 

接受关联人商标使用

许可授权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700 734.82  

租入关联人资产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全资

和控股子公司 
200 0 未发生租赁业务。 

合计  96,400 53,153.96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2 年预

计金额（万

元）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万元）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东北特殊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全资

和控股子公司 

30,000 10 751.24 6,995.08 3.06 
发挥协同效

应，采购额增

加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东北特殊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全资

和控股子公司 

500 30 37 0  

预计发生信

息化系统采

购费用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以及

提供劳

东北特殊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全资

和控股子公司 

60,000 10 8,892.06 41,736.48 6.43 
发挥协同效

应，销售额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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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东北特殊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全资

和控股子公司 

5,000 25 6.63 3,600.33 21.76 
发挥协同效

应，劳务费用

增加 

委托关

联人代

理进出

口业务 

东北特殊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全资

和控股子公司 

500 100 7.4 87.25 100 
预计国际贸

易业务将有

所增加 

租入关

联人资

产 

东北特殊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方、全资

和控股子公司 

200 100  0  
预计将发生

租赁业务 

合计  96,200  9,694.33 53,153.9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特钢

集团”） 

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龚盛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零肆亿伍仟肆佰伍拾玖万肆仟玖佰陆拾壹

元 

主要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锦程沙洲”）为持有东北特钢集团 42.68%股份的第一大股东，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9.93%股份，芜湖银晟特钢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31.34%股份，其他股东持有 16.05%股份。 

历史沿革： 

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特钢集团”），

系由原大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钢铁集团”）、

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抚顺特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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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满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北满特钢集团”）于 2004

年 5 月重组而成的大型特殊钢生产企业，公司历史沿革如下： 

1997年 3 月 27日，经大连市人民政府大政[1996]34 号文件、大

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大国资企字[1996]14 号文件和辽宁省企业改革

办公室辽企改办发 [1996]4号文件批准，并经工商核准登记，大连

钢厂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同时更名为大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由大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 

2001年 12 月 25 日，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产业

[2000]1086号文件批准，大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有

限责任公司，同时，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通过债转股方式成为大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组建辽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的批复》（辽政[2002]322 号）、《关于办理大连钢铁集团公司资

产划转手续的通知》（辽政[2003]4 号）以及《关于将原大钢集团公

司国有资产上划省管理的通知》（辽国资办发[2003]52号），2002

年 12 月 31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将持有的大连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01,297 万元股权上划辽宁省人民政府，辽宁省人民政府以

此出资成立辽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特钢集

团”）。  

2003年 1 月 14日，辽宁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组建

辽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辽国资办发【2003】

164 号”，与抚顺特钢集团、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资产”）、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签订了《增资协议书》，

抚顺特钢集团以持有的抚顺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56.62％的股权，东方

资产、华融资产、信达资产以所持辽宁特钢集团债务资产增资辽宁特

钢集团，辽宁特钢集团注册资本增加到 311,507万元，增资后辽宁



 

5 
 

特钢集团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占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辽宁省人民政府

出资 101,297 万元，占 32.52％；抚顺特钢集团出资 82,664 万元，

占 26.53％；东方资产出资 60,763 万元，占 19.51％；华融资产出

资 55,796 万元，占 17.91％； 信达资产出资 10,987万元，占 3.53％。 

2003年 10 月 26 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同意以北满

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净资产出资与辽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共同组建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黑政函

【2003】143 号”，与辽宁特钢集团签署《增资协议书》，黑龙江省

国资委以其持有的北满特钢集团净资产 52,910 万元所对应的股权向

辽宁特钢集团增资，辽宁特钢集团更名为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由 311,507万元变更为 364,417 万元，其中各股东出资

额和占总股本的比例为：辽宁省国资委出资额 101,297万元，占

27.80%；黑龙江省国资委出资额 52,910 万元，占 14.52%；抚顺特钢

集团出资额 82,664万元，占 22.68%；东方资产出资额 60,763 万元，

占 16.67%；华融资产出资额 55,796 万元，占 15.31%；信达资产出资

额 10,987 万元，占 3.02%。2004 年 5月 18日，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在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2005年 4 月 30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建设银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签订《终止非剥离债转股委托

关系协议》，中国建设银行直接持有并自行管理非剥离债转股资产 

10,987 万元股权。此非剥离债转股资产为 2000 年 12 月 28 日中国建

设银行委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持有并管理资产。中国建设银行持

有东北特钢集团 3.02%的股权。 

2008年 7 月 1 日，中国建设银行与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东北特钢集团全部股权

转让给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10年 5 月 12 日

经辽宁省工商局变更完毕。  



 

6 
 

2009年 11 月 17 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与辽宁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东北特钢集

团全部股权转让给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2年 11 月 1日，因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已

宣告终结，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东北特钢集团 

22.68%的股权由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属的辽

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受让，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2014年 1 月 13日，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与辽宁省国资委

2009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将拥有的东北

特钢集团 15.31%的股份转让给辽宁省国资委，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

记工作，辽宁省国资委直接持股比例由 30.82%上升到 46.13%。 

2016年 3 月，公司控股股东东北特钢集团发生债务违约。2016

年 10 月 10 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债务违约裁定对东北特钢集团

及下属子公司东北特钢集团大连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东北特钢集团

大连高合金棒线材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破产重整。 

2017年 8 月 11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辽宁省大连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辽 02破 02-6 号、《辽宁省大

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辽 02 破 03-4 号、《辽宁省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辽 02破 04-4号，裁定批

准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北特钢集团大连特殊钢有限责任

公司、东北特钢集团大连高合金棒线材有限责任公司重整计划；终止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北特钢集团大连特殊钢有限责任公

司、东北特钢集团大连高合金棒线材有限责任公司重整程序。 

2018年 10 月 12 日，东北特钢集团在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

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新的工商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后，

东北特钢集团名称由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东北特殊

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锦程沙洲成为持有东北特钢集团 43.00%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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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大股东。2020 年 7 月 24日，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

注册资本增加，锦程沙洲持股比例由 43%变更为 42.68%。 

主营业务：钢铁冶炼；钢压延加工；特殊钢产品、深加工产品及

附加产品生产、销售；钢铁冶金和压延加工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

术服务；机械零部件、金属机构件加工；镁碳砖、镁铬砖、氧化铁皮

分选加工及销售；合金销售、耐火材料及钢铁辅料销售；机械加工制

造；机电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工程施工、维修；来料加工；房屋、

设备租赁；商标租赁；冶金材料检测（不含认证认可）及技术咨询；

无损检测；普通货运；人工搬运；国内货运代理；仓储；经营海上、

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含报关、报验）；机械设备维修；废

旧物资回收销售；炉窑维修、制作、安装；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汽车

保养；汽车销售；国内一般贸易；有线电视服务；计量检测仪器研发；

（授权范围内）测量设备的检定/校准；矿渣及矿渣微粉、冶炼渣及

微粉、次氧化锌销售；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工业自动化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施工、设备安装、建筑

工程施工；公路和小桥工程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冶金设备维修

和制造；机械加工与铆焊制作、电器维修、钢结构架制造、机电设备

技术咨询；超重设备安装；有色金属铸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大连市金州区登沙河临港工业区河滨南路 18 号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金额（单位：万元） 

备注 
2021年度 2020年度 

总资产 2,774,512.18 2,636,273.47  

净资产 1,293,358.71 1,207,645.88  

营业收入 1,758,595.43 1,368,537.15  

净利润 86,769.07 82,857.68  

东北特钢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576,876,44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25%。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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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控股股东东北特钢集团（包括其关联方，以及全资、控股

子公司）近年持续进行关联交易，这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采购、销售

业务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促进了公司运营成本的降低。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东北特钢集团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有原材料采购、特殊钢

产品销售、接受工程和设备维护劳务、提供劳务、租出资产、委托代

理出口特殊钢产品、委托代理进口产品等。 

其中原材料采购、特殊钢产品销售、接受工程、租出资产和设备

维护劳务、提供劳务等关联交易采用市场价格定价。根据协议，按代

理出口产品销售收入的千分之六支付出口代理费；按代理进口产品货

款的千分之六支付进口代理费。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关联方按照公司统一的销售

政策结算和支付。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和接受劳务等服务的结算

与支付模式与公司向非关联方采购商品和劳务相同，公司享有一定的

账期，具体以签订的采购合同和协议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控股股东东北特钢集团的关联交易是为了充分发挥东北

特钢集团的整体优势，借助东北特钢集团及其关联方的资源和平台更

好的发展和服务公司的特殊钢业务。 

公司与东北特钢集团的关联交易以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利用东北

特钢集团的设备能力进行工序协作为主要目的。公司的特殊钢业务得

到了东北特钢集团的支持和帮助，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并在未来会

持续发生。公司与关联方东北特钢集团的关联交易，充分发挥了东北

特钢集团整体物资采购和营销平台的作用，提升了公司在市场的议价

能力，使公司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关联交易不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

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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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控股股东东北特钢集团的关联交易是对公司特殊钢业务

的运营成本和产品线扩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公司的关联交易占总

营业收入比例适当，公司利润主要来源于国防军工产品，这部分产品

的运营和销售均不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公司与东北特钢集团的关联交

易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